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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、第八點、第十二點、第十三

點修正草案及各機關辦理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常見錯誤態

樣參考（初稿）研商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9 年 9 月 22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30 分 
地點：本會第 1 會議室 
主持人：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張碧蓉 
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表 
壹、會議緣起： 

一、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，秉生態保育、

公民參與及資訊公開之原則，本會於 106 年 4 月 25 日訂

定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」，於 108 年 5 月 10 日核定修

正，並修正名稱為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」（下稱

本注意事項）。 
二、審計部為調查各級政府生態檢核機制推動情形，於 109 年

2-4 月間陸續派員至各機關及本會進行調查，並於 109 年 6
月15日將調查結果函請本會並核有參酌辦理事項共3項，

略以： 
(一)排除適用生態檢核條件有待衡酌，並請研議運用政府

電子採購網及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等既有資訊系統，

強化後續管控作為。 
(二)研議各級政府建立工程生態檢核公民參與及資訊公開

作業審核（考核）機制，敦促各機關逐級督考所管工

程之公民參與及資訊公開情形。 
(三)彙整各階段缺失關鍵因素，研議訂定錯誤行為態樣，

加強工程人員生態專業知能。 
三、經累積本注意事項 1 年實際執行經驗，並參考審計部上開

意見，本會除已透過既有上開 2 個資訊系統將增加相關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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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功能外，另已研擬注意事項第 2 點、第 12 點、第 13 點

修正草案及研提各機關辦理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

常見錯誤態樣參考（初稿），為求週妥並廣納各界意見，

於 109 年 8 月 10 日函請中央主管機關及參與前次辦理修

正注意事項研商會議之民間團體表示意見，並彙整完成內

政部等共 6 機關意見。 
四、另為配合行政院規劃推動「全國植樹規劃」政策，為鼓勵

保育措施採用植生時優先考量選擇合適植物，本注意事項

擬併增修第 8 點。 
五、綜上，為求周妥，爰召開本次研商會議。 

貳、會議結論 
一、報告事項「運用本會既有資訊系統，掌握公共工程生態檢

核辦理情形」： 
(一)本案同意備查。本會將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及公共工程

標案管理系統，針對 100 萬元以上工程標案及相關工

程勞務類技術服務標案，增加生態檢核填報欄位，以

掌握生態檢核執行情形，並按月公布相關案件執行情

形及統計報表，請各機關配合辦理。 

(二)請相關機關依下列事項辦理： 
  1.請本會資訊小組務於本年 9 月底前完成政府電子採購

網決標公告及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相關填報及管控

功能增修。 
  2.請各工程主辦機關於 10 月開始配合填報，並請各部會

按時檢視確認相關案件公開於生態檢核資訊平台，並

針對無辦理生態檢核案件進行抽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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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討論事項一「擬具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、第

八點、第十二點、第十三點修正草案」： 
(一)第二點修正通過。另國防部建議排除適用條件增列國防

機密戰備工程一節，因生態議題或影響，仍應以環境

及地點為考量重點，不宜直接排除，如涉及機密者，

可考量以選擇相關資訊不公開，但仍請依規定辦理生

態檢核作業，並請國防部亦可依本注意事項第五點規

定，得自行訂定符合機關工程特性之生態檢核相關作

業規定，亦可參考林務局及水保局作法，建立生態檢

核分級制度。 
(二)第八點(四)原草案「…，加速植生(考量選擇合適植

物)…」，參採台灣生態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

會代表之意見，同意修正為「…，加速植生(考量選擇

合適當地原生植物)
(三)第十二點原修正文字，照案通過。 

 …」。 

(四)第十三點增訂第二項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每年

一月三十一日前，將前項第二款所定事項前一年度執

行情形，提送工程會備查。」，考量各部會補助各級地

方政府辦理之案件眾多，且個案執行情形各有差異，

致蒐集資料時間較長，同意將提送時間修正為每年二

月二十八日前

(五)另台灣生態學會建議明確指定各階段生態檢核開放資

料之類型及統一格式一節，因本注意事項係規範通案

基本原則，故於十三點第一項第二款明定公開之個案

內容項目，至開放資料之類型及格式，考量各機關工

程特性不一且涉執行細節，宜由各機關依注意事項第

五點自行訂定。 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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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本修正草案內容經逐條討論已獲致共識，請作業單位依

與會單位意見彙整修正後（按：於會後已完成修正草

案如附件 1），將該修正草案公開於本會網站 2 週（至

109 年 10 月 19 日止），以廣納各界意見後，再行訂頒。 

三、討論事項二「各機關辦理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常見

錯誤態樣參考（初稿）」： 
(一)本錯誤態樣參考(初稿)內容經充分討論獲致共識，並請

依下列事項辦理： 
  1.為避免造成機關執行困難，計畫核定階段序號 1 之名

詞「高生態價值區域」，請業務單位再確認查該名詞之

定義。(按：經會後洽詢生態學者提出之定義如下：對

生態系的生產力、生物多樣性及韌性有顯著貢獻的棲

息地，例如(但不限於)高生物多樣性、包含特稀有、瀕

危物種的棲息地、保護區、生態敏感地、荒野地等。) 
  2.計畫核定階段序號 2：工程生命週期之各作業階段，未

邀請具有生態背景人員配合辦理生態檢核作業，屬錯

誤態樣一節，請業務單位再檢討確認是否合宜。(按：

考量本注意事項規定為：「宜邀請具有生態背景人員配

合辦理生態檢核作業」，若未邀請生態背景人員，僅表

示作法不宜，不能逕為認定錯誤態樣，爰刪除該項。) 
  3.台灣生態學會所提「機關辦理公民參與，如召開相關

說明會時，常未於會前提供資料，致會議成效大打折

扣」、「常見於規劃設計階段時，邀請民間團體參與，

並承諾以符合迴避、縮小、減輕及補償策略之生態保

育對策，惟於施工階段未邀請原參與之民間團體即逕

行辦理變更設計，造成失信未依原承諾生態保育事項

辦理之情事發生。」等，請業務單位納入錯誤態樣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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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。 
  4.請作業單位依與會單位意見修正後（按：已於會後完

成修正如附件 2），函請各相關機關參考，並公布於本

會網站。 
(二)各機關如有相關錯誤態樣或優良做法、案例，請隨時提

供本會適時予以納入並公布。 
參、各單位發言意見： 

一、國防部： 
(一)國防部工程多涉及國防安全機密，建議注意事項第二點

排除適用條件增列國防機密戰備工程。 
(二)有關注意事項第十二點檢附資料增列包括公民參與紀

錄一節，因國防部工程多涉及國防安全機密，無法辦

理公民參與相關說明會，建議不增修該節。 
二、經濟部： 

經濟部所屬工程機關及補助各級地方政府辦理之案件

眾多，且個案執行情形各有差異，致蒐集資料時間較長，

建議提送時間改為每年二月底前。 
三、台灣生態學會： 

(一)補償保育措施採用植生時，建議採用適合當地的原生植

物，非自外地移除、移植的植物。 
(二)建議明確指定各階段生態檢核開放資料之類型及統一

格式。 
(三)有關機關辦理公民參與，如召開相關說明會時，常未於

會前提供資料，致會議成效大打折扣，應落實資訊公

開，並事前公開相關資料。 
(四)常見於規劃設計階段時，邀請長期關心相關生態議題之

民間團體參與，並承諾以符合迴避、縮小、減輕及補

償策略之生態保育對策，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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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於施工階段未邀請原參與之民間團體逕行辦理變更

設計，造成失信未依原承諾生態保育事項辦理之情事

發生。 
四、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： 

補償保育措施採用植生時，建議選擇之植物不得山

採。 
五、工程會林主任秘書： 

有關討論事項第二案： 
(一)計畫核定階段序號 1：為避免因新專有名詞（指高生態

價值區域）造成機關執行困難，請業務單位再查明。 
(二)計畫核定階段序號 2：工程生命週期之各作業階段，未

邀請具有生態背景人員配合辦理生態檢核作業，屬錯

誤態樣一節，依注意事項第六點略以：各階段之生態

檢核、保育作業，宜由生態背景人員配合辦理…。爰

未邀請具有生態背景人員配合辦理生態檢核作業，僅

能說明該作法有瑕疵，尚難逕指為錯誤態樣之案例，

請業務單位再行考量用詞。 

肆、散會(上午 11 時 50 分)。 


